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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提升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规范治理水平，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
益，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
的董事会成员人数等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同步对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
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
续。

按照原《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和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为 8 人，其
中非独立董事 5人，独立董事 3人，监事会成员人数为 3人。公司拟将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8人变更至 6
人，其中非独立董事 4人、独立董事 2人，将监事会成员人数由 3人变更至 5人。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具体修订情况
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
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中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
易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中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
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上
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
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上
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六）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五
千万元；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八）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
担保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强制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
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
额大小， 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五）最近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累计计算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七）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
担保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强制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
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
额大小， 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第四十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
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 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
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
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 召集股东持股比例
不得低于 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及期
限；
……
（六）如股东大会为股东提供网络或其他投票
方式的，还应在通知中明确表决时间、表决程
序和股东身份确认方式。
……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时间、地点，并
确定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
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
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及期
限；
……
（六）网络或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
程序。
……
股东大会通知中应当列明会议时间、地点，并
确定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
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
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第六十八条

公司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详细规定股东
大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
案的审议、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
决议的形成、 会议记录及其签署、 公告等内
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应作为章程的附件，由
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对董事
会的授权内容应明确具体， 不得将法定由股
东大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

公司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详细规定股东
大会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包括通知、登记、提
案的审议、投票、计票、表决结果的宣布、会议
决议的形成、 会议记录及其签署、 公告等内
容，以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权
内容应明确具体。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应作为
章程的附件，由董事会拟定，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大会不得将法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
授予董事会行使。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若公司被恶意收购并由此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变动后的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在其实际
控制公司之日起三年内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非经公司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 公司修改本章程时不得对本
款规定进行修改。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
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份享有一
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
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出规
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若公司被恶意收购并由此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的，变动后的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在其实际
控制公司之日起三年内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非经公司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 公司修改本章程时不得对本
款规定进行修改。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
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七十九条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
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
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
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
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
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
披露征集文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
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
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行为设置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等不适当障碍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 导致公
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
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
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
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
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
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
制。

第八十一条
非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 公司将不与
董事、 总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
订立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
人负责的合同。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 非经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经理
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
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
同。

第八十七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应当推举两名
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
有利害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
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应当推举两名
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审议事项与股东
有关联关系的， 相关股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
计票、监票。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8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1人。

董事会由 6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2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 1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应当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为了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权益， 以下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同意：
（一）章程修改方案；
……
（五）改变原有创新与激励的制度、方案和规
则。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
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 应当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为了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权益， 以下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同意：
（一）章程修改方案；
……
（五）改变原有创新与激励的制度、方案和规
则。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
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
另有规定外， 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提供担
保、 受赠现金资产除外） 下列标准之一的，由
董事会审批并应及时披露：
（1）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一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
绝对值计算。
（二）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
另有规定外，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 受
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需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再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较高者作为
计算数据；
……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5000�万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
绝对值计算。
（三）上述“交易”包括下列事项：购买或出售
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
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
产置换中涉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
在内）；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
子公司投资等）；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
入或租出资产；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
经营、受托经营等）；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
债务重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签订许可
协议；所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与上述交易相关的资产质押、抵押、向金融机
构融资等事项。
（四）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为：
……
（五）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为：
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和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股东大会
批准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由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担保事项
由董事会决定， 但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以上董事同意。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
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 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
外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
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
另有规定外， 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提供担
保、财务资助、受赠现金资产除外）下列标准
之一的，由董事会审批并应及时披露：
（1）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
（5）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
净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较高者
为准；
（6）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一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
绝对值计算。
（二）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本章程
另有规定外，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财
务资助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需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较高者作为
计算数据；
……
（4）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
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较高者为
准；
（5）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 5000�万元；
（6）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 取其
绝对值计算。
公司发生的交易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
免于按照上述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但仍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
不涉及对价 支付、不附有任何义务的交易；
（2）公司发生的交易仅达到上述规定第（3）项
或者第（6）项标准，且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每股收益 的绝对值低于 0.05元。
（三）上述“交易”包括除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之
外发生的下列事项：购买或出售资产；对外投
资（含委托理财、对子公司投资等）；提供财务
资助（含委托贷款等）；提供担保（含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等）；租入或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
托管理资产和业务；赠与或受赠资产；债权或
债务重组；转让或者受让研发项目；签订许可
协议；放弃权利（含放弃优先购买权、优先认
缴出资权利等）；所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认定的
其他交易； 与上述交易相关的资产质押、抵
押、向金融机构融资等事项。
（四）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为：
……
（五）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权限为：
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和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应由股东大会
批准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由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担保事项
由董事会决定。 公司提供担保，除应当经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 2/3�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
议，并及时对外披露。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
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 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
外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六）提供财务资助的审批权限为：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
半数审议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并及时
对外披露。 财务资助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章程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1）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
（2）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
（3）最近十二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4） 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公司提供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
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 可以免于适用上述
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
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个人道德， 并取得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由董事
会委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
事会秘书：
（一）有《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
满三年的；
（三）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四）公司现任监事；
（五）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
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
务、管理、法律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个人道德， 并取得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由董事
会委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担任董
事会秘书：
（一）有《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二）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的；
（三）最近三十六个月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四）公司现任监事；
（五）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
担任董事会秘书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三十条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 未能独立
履行职责、 或未能维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独立董事，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向董事会提出对独立董
事的质疑或罢免提议。 被质疑的独立董事应
及时解释质疑事项并予以披露。 董事会应在
收到相关质疑或罢免提议后及时召开专项会
议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予以披露。

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 公司可以经法定程序
解除其职务。 提前解除职务的，公司应将其作
为特别披露事项予以披露。

第一百三十四条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相同，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两届。 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无正当理由不得
被免职。 提前免职的，公司应将其作为特别披
露事项予以披露。

独立董事每届任期与公司其他董事相同，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
两届。

第一百三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
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
级管理人员。

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仅在公司领薪，不由控股股东代发薪水。

第一百四十六条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务， 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违背诚信义务，
给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并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监事
会设主席 1 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
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
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
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监事
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5名监事组成，监事
会设主席 1 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
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
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
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
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 监事
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五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证券发行文件
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 监事无法保证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
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
异议的， 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
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 公司不予披露的，
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证券发行文件
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 监事无法保证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
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
异议的，应当在监事会审议、审核定期报告时
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并在书面确认意见中
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 公司不
予披露的，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

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 个月内向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6 个月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报送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
前 3 个月和前 9 个月结束之日起的 1 个月内
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季
度财务会计报告。
上述财务会计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规定进行编制。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4�个月内向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年度报
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 6�个月结束之日起 2�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进行
编制。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
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 聘期 1年，可
以续聘。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
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 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依据《党章》规定，设立公司党委，并报上
级党组织批准。

公司依据《党章》规定，设立公司党委，并报上
级党组织批准。 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
要条件。

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
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六）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五
千万元；
（七）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八）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
他担保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强制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当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
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五） 最近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累计计算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七）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
他担保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强制公司为
他人提供担保。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应当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
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第十三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
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
得低于 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
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
得低于 10%。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
证明材料。

第二十四条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 会议的日期、 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及期
限；
……
（六）如股东大会为股东提供网络或其他投票
方式的，还应在通知中明确表决时间、表决程
序和股东身份确认方式。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
于 7�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
更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 会议的日期、 地点和会议召开方式及期
限；
……
（六） 网络或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
程序。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
于 7�个工作日。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
更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
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
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
出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
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
露征集文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
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
得对征集投票权行为设置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等不适当障碍而损害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
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
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 1%以上有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
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
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四十五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决权。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
表决权。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该超出规
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第四十九条
非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
事、总经理和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
将公司全部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
责的合同。

除公司处于危机等特殊情况外，非经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批准，公司将不与董事、总经理和
其它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人订立将公司全部
或者重要业务的管理交予该人负责的合同。

三、《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董事会由 8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
事会可以设副董事长 1人。
……
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部负责人，保管董事会资
料和董事会印章。

董事会由 6 名董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 2 名。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
事会可以设副董事长 1人。
……
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部负责人，保管董事会资
料和董事会印章。

第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为了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权益，以下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
意：
（一）章程修改方案；
……
（五） 改变原有创新与激励的制度、 方案和规
则。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
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为了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保护中小投资
者的权益，以下事项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
意：
（一）章程修改方案；
……
（五） 改变原有创新与激励的制度、 方案和规
则。

第五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
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
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
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
对外捐赠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
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
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第六条

董事会决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委托理财的权限为：
1、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另
有规定外，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提供担保、受
赠现金资产除外）下列标准之一的，由董事会
审批并应及时披露：
（1）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
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
对值计算。
2、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外， 上述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数据；
……
（4）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5）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
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
对值计算。
3、董事会决定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
4、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事项的权限为：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担保事
项由董事会决定，但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 2/3 以上董事同意；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
定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
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
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董事会决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委托理财的权限为：
1、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另
有规定外，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提供担保、财
务资助、受赠现金资产除外）下列标准之一的，
由董事会审批并应及时披露：
（1）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
（5）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6）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
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
对值计算。
2、除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另有规定外，公司发生的交易（提供担保、财务
资助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需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的 50%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数据；
……
（4）交易标的（如股权）涉及的资产净额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该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
（5）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
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6）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
百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
对值计算。
3、董事会决定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
4、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事项的权限为：
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担保事
项由董事会决定。 公司提供担保，除应当经全
体董事的过半数审议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 2/3 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
议，并及时对外披露；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
定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公司全体董事应当审慎对待和严格控制对外
担保产生的债务风险，并对违规或失当的对外
担保产生的损失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5、董事会决定财务资助的权限为：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审议通过外， 还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2/3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作出决议， 并及时对
外披露。 财务资助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除外：
（1）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
（2）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
（3）最近十二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4）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提供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
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子
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 可以免于适用上述规
定。

四、《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设监
事会主席一名。 其中职工监事一名。 必要时，
监事会主席可以要求公司有关部门及人员协
助其处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设监事
会主席一名。 其中职工监事两名。 必要时，监事
会主席可以要求公司有关部门及人员协助其处
理监事会日常事务。

第三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证券发行文件
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 监事无法保证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
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
异议的， 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
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露。 公司不予披露的，
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
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
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
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监事
无法保证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
监事会审议、 审核定期报告时投反对票或者弃
权票， 并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
由，公司应当披露。 公司不予披露的，监事可以
直接申请披露；
……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2-012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申请授信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武

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格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
限公司、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原有授信额度到期以及
新增资金需求，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保证公司战略的实施，公司及下属公司本次拟
申请总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639,000万元的综合授信。

2022年 2月 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二、本次申请授信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授信主体 授信期限 金额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七年

629,000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464,000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24,000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84,000

格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5,000

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27,000

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0,000

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25,000

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5,000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

合计 1,639,000

以上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具体授信额度、授信银行、授信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上述总额度范围
内依据各公司的需求进行调整，并在授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具体授信银行及对应的授信额度、授信
品种、授信期限、担保方式以公司及下属公司最终同银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在办理上述银行及下
属公司授信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公司及下属公司取得一定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其经营业务发展对资金

的需求，从而为公司及下属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
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因此，同意本次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合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1,639,000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2-01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武汉）

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格
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
公司、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原有授信担保额度到期及
自身经营发展的需求，拟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公司为上述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999,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不超过七年，并授权董事长办理该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宜。 具体情况如
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 前担
保余额 （万
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万元）

担保额 度占
上市公 司最
近一期净 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荆门市格林美新
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49.41% 593,440 464,000 42.46%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武汉）城
市矿山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100.00% 68.14% 13,000 20,000 0.93%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江苏）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51.04% 267,500 224,000 19.14%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无锡）能
源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51.87% 151,000 73,000 10.80%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爱科（荆门）
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

100.00% 24.92% 11,000 15,000 0.79%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湖北）固
体废物处置有限
公司

100.00% 18.67% - 27,000 -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湖北）新
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

100.00% 40.97% - 20,000 -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武汉动力电池再
生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58.11% - 10,000 -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香港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60.67% - 10,000 -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绿钨资源循
环有限公司 53.62% 79.92% 23,000 25,000 1.65%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格林美（深圳）循
环科技有限公司 51.00% 62.49% 6,000 5,000 0.43% 否

格林美股份
有限公司

江西格林循环产
业股份有限公司 61.12% 37.12% 93,500 106,000 6.69% 否

2022年 2月 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注册资本：843963.754883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04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迎春大道 3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饲料添加剂生产；货物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医用口罩生

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
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
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
营）；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有色金属压
延加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固体废物治理；医用口罩批发；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石灰
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23,582,579,534.73 25,810,417,651.02
负债总额 11,483,538,249.30 12,751,638,728.71
净资产 12,099,041,285.43 13,058,778,922.33
营业收入 12,118,785,281.39 13,084,947,213.11
利润总额 662,598,063.30 1,064,575,653.24
净利润 570,948,214.36 908,947,998.01

2、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51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鲁习金
成立日期：2012年 10月 16日
注册地址：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马鞍村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城市矿产资源产业园开发、运营与管理、物业服务、仓储
服务，再生资源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与利用（含贵金属催化剂废料的
回收与利用）；废旧物资交易咨询、中介服务;会议会展服务;铁粉及有色金属粉末、合金与压延制品加
工、生产、销售;新型建筑装饰材料的制造与销售;金属材料、化工原料、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汽车零部
件及机械设备销售;厂房及设备租赁，循环经济产业与环保技术信息咨询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不
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废旧电池收集暂存，维护；废金属艺术品的生产、加工与销
售；检验检测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废旧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再生资源加工；安全咨询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环保咨询服务；金属废
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2,197,035,631.17 2,814,991,002.21
负债总额 1,178,186,636.54 1,918,156,523.58
净资产 1,018,848,994.63 896,834,478.63
营业收入 687,701,843.18 530,629,612.24
利润总额 -63,864,414.06 -74,096,551.21
净利润 -65,970,674.94 -75,173,754.31

3、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1928.5715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伟
成立日期：2003年 12月 10日
注册地址：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北路 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2,597,755,231.86 3,070,486,797.70
负债总额 1,230,197,055.32 1,567,126,827.04
净资产 1,367,558,176.54 1,503,359,970.66
营业收入 2,804,333,310.03 2,904,890,777.03
利润总额 177,192,879.90 160,817,920.96
净利润 157,851,342.84 137,739,893.62

4、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翔
成立日期：2011年 03月 23日
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新东安路 50号（经营场所：无锡市新吴区硕放振发路 235号）
经营范围：钴酸锂、三元材料的研发和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废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汽车充电设备批发、零
售；汽车充电服务；汽车维修；梯级利用电池能源产品的租赁、销售；梯级利用动力电池包、模组及其塑
胶件、五金件、电子元器件、结构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报废机动车回收；报废机动车拆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汽车零配件零
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1,537,343,926.80 2,070,741,312.12

负债总额 572,352,400.51 1,074,074,793.49

净资产 964,991,526.29 996,666,518.63

营业收入 1,103,402,161.35 1,461,903,370.96

利润总额 60,854,560.70 37,526,416.59

净利润 54,303,127.65 31,674,992.34

5、格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519.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维
成立日期：2017年 12月 22日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迎春大道 3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化工原料、新能源材料及其产品的进出口（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项目除外）。（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416,726,136.51 404,187,981.53

负债总额 112,229,903.03 100,728,543.22

净资产 304,496,233.48 303,459,438.31

营业收入 1,013,417,833.48 1,714,264,853.13

利润总额 13,347,415.16 780,039.56

净利润 11,164,037.45 -1,036,795.17

6、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维
成立日期：2020年 07月 13日
注册地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白庙街办花竹村三组泉塔山
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收集运输、综合利用、安全处置和处理贮存。（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12,159,003.98 12,293,759.54
负债总额 2,160,000.00 2,295,807.92
净资产 9,999,003.98 9,997,951.62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996.02 -1,052.36
净利润 -996.02 -1,052.36

7、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翔
成立日期：2018年 05月 15日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迎宾大道 8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材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308,133,775.34 410,813,680.97
负债总额 65,012,110.74 168,293,978.15
净资产 243,121,664.60 242,519,702.82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5,561,785.88 -601,988.58
净利润 -5,542,755.58 -601,961.78

8、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4881.6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宇平
成立日期：2020年 11月 20日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道毕铺村 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销

售；再生资源加工；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
含危险废物经营）；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
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
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动自行车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二手车经销；机械电气设备
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动自行车维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能量回收
系统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充电控制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222,762,798.54 238,192,840.52
负债总额 117,332,660.91 138,414,457.25
净资产 105,430,137.63 99,778,383.27
营业收入 7,009,964.01 11,069,395.59
利润总额 -7,974,435.51 -5,687,872.17
净利润 -8,011,390.06 -5,654,345.24

9、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国籍：中国香港
注册资本：1000万港币
董事：王敏
成立日期：2014年 04月 29日
住所：香港东区北角渣华道 18号嘉汇商业大厦 15楼 1503M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及原料、再生资源及其他资源的购销业务和海外项目的投资业务。
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港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51,660,055.04 108,495,822.64
负债总额 9,417,213.10 65,821,244.26
净资产 42,242,841.94 42,674,578.38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2,217,269.61 431,736.44
净利润 -2,217,269.61 431,736.44

10、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7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冯浩
成立日期：2011年 07月 22日
注册地址：荆门市掇刀区常青路 8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废弃钨、钼、钽、铌稀有金属制品的循环利用以及相

关钨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废旧硬质合金制品及钨、钼、钽、铌报废材料的回收与销售，报废材料以及循
环再造产品的进出口（以上不含国家专项规定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湖北绿钨资源
循环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3.62%。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482,143,604.15 640,652,824.34
负债总额 415,208,084.97 511,978,683.70
净资产 66,935,519.18 128,674,140.64
营业收入 676,319,986.81 595,771,140.20
利润总额 23,269,171.49 49,938,014.15
净利润 19,605,984.70 41,738,621.46

11、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万祥
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2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西湖村伯公坳格林美循环经济产业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资源循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环保项目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环保领域、动力电池材料、氢燃料电池以及系统产品、储氢设备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退役电池综合利用及销售；新能源汽车加气、充电；新能源汽车相
关产品的贸易与销售；新能源汽车、储能产品所用动力电池模组及其系统集成的设计、技术开发(不含
电池芯生产)；自动化智能装备产品开发、设计。 再生资源收购、销售；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报废
汽车拆解、回收；新能源汽车、储能产品所用动力电池模组及其系统集成的制造；动力电池模组回收梯
次再利用；自动化智能装备产品的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持有格林美（深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格
林美（深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0%。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36,296,944.44 62,380,087.77

负债总额 8,970,995.54 38,983,771.66

净资产 27,325,948.90 23,396,316.11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737,736.76 -3,935,756.33

净利润 -1,737,196.72 -3,929,793.19

12、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6332.081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秦玉飞
成立日期：2010年 05月 1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储存（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与综合循环利用；废线路板处理；

废旧金属的收集、贮存、处置及报废电子电器产品、废旧家电、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造纸原料、
废轻化工原料、废玻璃回收、分类贮存。 废弃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综合利用；生态环境材
料的研究、开发与生产销售及高新技术咨询与服务；各种物质与废旧资源的供销贸易；进出口贸易；废
五金、废电机、废电器、废电线电缆的回收、拆解、综合利用及拆解物的销售；废塑料回收、分拣、加工及
塑料产品的销售；铜及电解铜的供销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与公司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61.12%。
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1-9月

总资产 2,647,763,902.41 2,818,808,649.17

负债总额 1,076,237,595.35 1,046,462,163.23

净资产 1,571,526,307.06 1,772,346,485.94

营业收入 1,394,631,866.59 1,070,122,184.18

利润总额 137,114,694.70 97,863,687.63

净利润 124,282,630.86 90,409,141.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具体担保额度、品种、期限、担保方式以各授信主体最终同银 行签订的相关合同为

准，各授信主体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在上述总担保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并在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在办理上述担保协议项下相关业务时，本决议均为有效，不再另行出具董事会决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董事会召开日， 含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993,701万元（除公司为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1,575 万元的担保额度之外，其余均
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占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49.79%。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对债务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

础上，认为：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格林美（江苏）
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爱科（荆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格林美
（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格林美（湖北）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
司、格林美香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格林美（深圳）
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下属公司，湖北绿钨资源循环有限公
司、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净资产提供反担保。

公司本次为上述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保障其经营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
而为公司及下属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上述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稳健，资信情况
良好，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下属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度不超过等值
999,000万元人民币，并同意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